晋卫监督[2008]35号

山西省卫生厅

关于组织开展机场、车站、旅游景区
餐饮卫生集中整治的通知
各市卫生局，省卫生厅卫生监督所：
为加强奥运会、残奥会和“煤博会”期间饮食卫生安全监管工作，确保奥运会、残奥会和“煤博会”的顺利举行，完成省委、省政府提出的“赛在北京、游在山西”的任务，根据《国家质检总局、卫生部关于加强奥运会和残奥会期间口岸公共卫生安全保障工作的通知》（国质检卫联[2008]187号）和省政府主要领导的重要批示，省卫生厅决定从现在起到2008年9月底，在全省范围内开展机场、车站、旅游景区餐饮卫生集中整治。现将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整治任务
（一）对机场、火车站、长途汽车站、公路沿线餐饮进行集中整治。整治重点：太原武宿国际机场，大同、长治、运城机场，大运、太旧、太长等高速公路沿途服务区。
（二）对各地所辖旅游景区、景点周围的饭店、酒店、宾馆及饮食摊点等进行集中整治。重点：省内十大旅游景区。
（三）各市、县政府所在地主要商业区餐饮及主要接待单位进行整治。重点：太原、运城、晋中（平遥）、大同。
二、整治目标
通过餐业集中整治实现以下六个目标：
（一）摸清整治任务所列各地区餐饮单位底数，并登记造册。全部餐饮单位都要建立健全食品卫生管理机构，有专人负责餐饮卫生工作。
（二）餐饮单位均持有效食品卫生许可证并亮证经营，取缔无证经营。食品从业人员全部持有健康合格证明，穿戴清洁的工作衣帽从业。
（三）全部餐饮单位要建立健全采购食品原料登记、索证制度，并建立台帐进行登记。
（四）小餐饮以上单位全部实施食品卫生监督量化分级管理。重点做到：有与经营相适应得食品冷藏设备；有餐饮具清洗、消毒、保洁设施；有防止食品加工过程中交叉污染的措施。对有奥运会、“煤博会”相关接待任务餐饮单位，必须配备食品留样冰箱。
（五）小餐饮、饮食摊点必须有防蝇、防尘设施，使用一次性的餐具或进行餐具消毒，禁止出售冷荤凉菜。
（六）餐饮单位店内及周围环境卫生应保持清洁。
三、整治时间
本次集中整治分三个阶段：
（一）检查摸底准备阶段（5月底前）。各地进行动员部署，制定整治方案，摸清底数，对餐饮经营单位进行卫生监督检查，对经营者提出整改要求。
（二）集中整治阶段（6月-7月10日前）。组织力量进行集中整治，严厉查处餐饮卫生违法行为。
（三）巩固提高阶段。（7月10日至9月底）。各地组织巡查，巩固集中整治成果，及时排查问题，及时解决，确保奥运会、残奥会和“煤博会”期间我省餐饮卫生安全。
四、整治方法
本次整治采用普遍摸底检查与突击行动相结合的方法，在我省火炬接力传递及奥运会、残奥会和“煤博会”期间，采取驻地监督和巡查相结合的方法，随时准备应对突发性的食品卫生安全事件。
五、整治要求
（一）各级卫生行政部门和卫生监督机构要高度重视本次集中整治行动，切实加强领导，精心组织安排，要结合当地实际制定针对性的整治方案，明确任务，明确目标，明确职责，实行领导分片包干，责任到人，狠抓落实。
（二）要在当地政府的领导下，积极与铁道、交通、检疫、工商等协调配合，做到各司其职，形成整治合力，要加强与新闻媒体的沟通，及时报道整治成果。
（三）各级卫生监督机构和卫生监督人员要做好技术指导工作，依法加大对“钉子户”的处罚力度。
（四）各地要继续做好《山西省卫生厅关于开展食品、饮用水、公共场所等卫生专项整治的通知》（晋卫监督[2008]26号）贯彻落实工作。
（五）各市卫生局要确定专人做好本次整治的数据上报工作，专项整治进展情况及阶段性总结分别于每月8日、23日上报省厅卫生监督执法处。有紧急情况随时上报。
联系人：张庆  李纲
联系电话：0351-3580358  传真 ：035135808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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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机场、车站、旅游景区、高速公路服务区餐饮单位摸底表

填报单位：                                                          日期：2008年  月  日
	单位名称
	地址
	卫生许可证(有、无)
	从业人员数
	持健康证明人数
	餐饮具消毒设施（有、无）
	台帐登记（有、无）
	卫生管理制度（有、无）
	一般环境卫生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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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计：共有餐饮业    户，其中无卫生许可证   户。
	
	
	
	
	
	


注：该表应按照机场、车站、旅游景区等分类统计，并将大、中、小餐饮业与小餐饮、食品摊点分开。
附件2：             机场、车站、旅游景区餐饮专项整治进展情况表
填报单位：                                                          日期：2008年  月  日
	类别
	出动执法人员数（人次）
	单位户数
	检查单位户次数
	抽样检验份数
	实施量化分级单位数
	货台帐进登记单位数
	纠正不符合卫生要求户次数
	查处案件情况
	取缔无卫生许可证单位数

	
	
	
	
	
	
	
	
	查处违法存放有毒有害行为户次数
	查处不合格食品原料
	查处餐饮具不消毒行为户次数
	查处其他违法行为户次数
	罚没款金额（万元）
	

	
	
	
	
	
	
	
	
	
	查处户次数
	不合格食品数量（公斤）
	货值（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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